
皋政发〔2011〕11号
市政府关于逐步推进

退役士兵安置城乡一体化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市各委、办、局、行、社、公司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、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安置暂行办法》、《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有关政策及省、市相关文件规定，经十五届市政府第三十八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，我市将推进退役士兵安置城乡一体化，逐步发放农村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补助金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享受对象
自2010年冬季起，退役且按时报到的农村（农业户口）退役士兵。
二、发放标准

根据城镇退役士兵（义务兵）自谋职业金（基数）标准20%计发，以后每年按基数20%的比例递增，到“十二五”期末，实现城乡退役士兵统一标准。
三、执行时间
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。
四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农村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补助金的经费按照市级负担三分之二，镇级负担三分之一的方式执行。         
（二）各镇（区）将2010年底冬季退役的农村士兵作为第一批享受对象，由本人提供当年《中国人民解放军（武装警察）士官（义务兵）退出现役证》或对照市双退办公室的有效证明、民政局下达的人员名册，按照发放标准做好发放工作。
（三）各镇（区）、各部门要积极做好退役士兵城乡安置一体化的工作，充分认识发放农村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补助金的现实意义，从讲大局、保稳定的角度采取有效措施，统筹资金，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到位。
以上通知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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